
东莞市凤岗医院

委托代理协议

项目名称 :

项目编号 :

委 托 方 :

代 理 方 :

日  期 :



甲方:东莞市凤岗医院

乙方 :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相关法规,甲 方自愿将本

单位政府采购项目委托给乙方组织实施采购。乙方愿意接受甲方委

托,按照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,在 甲方委托范围内依法组织政府采购

工作。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,现就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。

第一条 委托项目基本情况

1.采购方式:公开招标

2.计 划 表 编 号 :狃 1900-23-201906-2321005-0003

3.项 目内容:射频等离子体手术系统等一批设备

4.项 目技术规格、参数及要求 (详见附件 )

5.预算金额:莹鲨塑L生0万元整 (详见计划表 )

第二条 甲方委托乙方的具体事项

1.编制、发售、解释采购文件 ;

2.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指定媒体上发布采购信息公告 ;

3.供应商资格预审 (邀请招标等方式时采用 );

4.制 定评审方法、步骤、标准 ;

5.依法抽取专家组建评审委员会 (谈判、询价小组 );

6.邀请纪检有关部门现场监督 ;

7.落实评审地点,主持评审活动,并做好评审记录 ;

8.组织评审工作 ;

9.整理评审报告送采购人及有关部门;



10.在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指定媒体上发布中标、成交公告 ,

发送中标 (成交)通知书 ;

11.答复供应商的询问和质疑 ;

12.采购活动有关文件报送各案及存档 ;

13.组织履约联合验收事项 ;

14.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事项。'

第三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

1.甲 方应指定一名采购人代表,代表甲方与乙方处理政府采购过

程中的有关事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`

2.甲 方应向乙方提供委托项目的用户需求书,包括详细的技术规      嘎

格、参数及要求和服务内容等书面材料。

3.甲 方应对乙方编制的采购文件予以审核并盖章确认。

4.甲 方有权就委托的项目提出合法、合理的要求,但不得指定供

应商或指定品牌,不得提出含有倾向性、限制性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

的要求。

5.甲 方依据有关规定可派一名采购人代表参加评审委员会,但不

得非法干预、影响评审方法的确定、评审过程和结果。

6.甲 方有权按照评审报告中推荐的中标 (成 交)候选供应商顺序

确定中标 (成交)供应商。

7.甲 方有权对乙方组织的采购活动进行监督。

8.甲 方有义务保守采购活动中的商业秘密。

9.甲 方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各项政府采购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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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

1.乙 方应接受甲方监督,维护甲方和供应商的合法权益。

2.乙 方应依据甲方要求为甲方提出科学的采购方案。

3.乙 方应根据甲方要求编制采购文件,并报甲方确认。

4.乙 方应满足甲方的合法、合理要求,但对违法违规以及无理的

要求应予拒绝。

5.乙 方可以依据需要或根据规定,就采购文件征询有关专家或者

供应商意见。

6。 乙方应当依法组建评审委员会。

7.乙 方应依法及时答复甲方委托范围内的供应商的询问和质疑。

8.乙 方应当保守采购活动中的商业秘密。

9.乙 方可依法收取采购代理服务费用。

10.乙 方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各项政府采购制度。

第三条 委托协议的变更和终止

甲乙双方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,可 以在采购法和合同法许可范围

内对委托协议内容做出变更,如作出变更的应当签订补充协议;如发

生了不可抗力或重大变故等原因,致使采购项目发生更改或取消的 ,

应签订补充协议或终止本协议。

第六条 有关费用

1.甲 方承担评审专家的费用。

2.乙 方承担组织项目采购活动的费用。



3.乙 方按照有关规定向中标 (成交)供应商收取服务费,收费标

准如下 (按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 ):

招标代理服务收费标准

甲乙双方应遵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和本协议的约定 ,

否则,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因违约造成经济损失的,由违约方承

担。

第八条、其他

1.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盖章签字之日起生效。本协议一式茌份,甲

乙双方各执 2份。

2.其他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后解决。

乙方:东

代表

2019

代表签字 :

货勒招标 月艮务招标 工程 招 桥

Lo0以 下 】.5% 1.5% 1.0%
L00-ˉ500 1.1% 0.8% 0。 7%
;00-ˉ10o0 o。 8% 0。 还5% 0。 55%
L000-ˉ 5000 0。 5% o.25% 0。 35%
;000-ˉ 10000 0.25% 0。 1% 0。 2%
LOoo0-ˉ 10o000 0。 05% o.05% 0。 05%
10000o0 Ⅱ

^~L
0。 01% 0。 01% 0。 01%

第七条 违约责任

zoLs + oln uLa


